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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（学部）、各部门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意见》

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高等学校法治工作测评指标>的

通知》精神，学校法律事务办公室会同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共

同成立了大学生法律服务团，自即日起为师生提供更加便利

的法律咨询或法律服务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学校成立大学生法律服务团工作领导小组。法学与社会

学学院负责大学生法律服务团工作小组的遴选、推荐、指导

等工作。法律事务办公室负责大学生法律服务团的组建、聘

任、管理等工作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依法依规  专业高效  规范服务  审慎答复 

三、工作时间 

工作日 8:30—12:00  14:30—17: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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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地点 

呈贡主校区办公楼法律事务办公室（349） 

五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为学校师生提供一般性法律咨询或法律服务。 

（二）配合学校有关部门或单位处理涉法涉诉案件及矛

盾纠纷化解工作。 

（三）配合学校有关部门或单位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法

治业务培训。 

（四）配合学校有关部门或单位处理专项法律事务工作。 

（五）做好校领导、学校有关部门或单位交办的其他法

律事务工作。 

六、工作方式 

（一）工作流程 

1.明确任务 

学校大学生法律服务团工作小组根据工作原则、工作内

容对需要开展的具体法律工作任务予以明确，对符合受理条

件的分门别类进行受理，并对任务性质、复杂程度、工作时

限等作出初步判断。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要说明原因。 

2.分析研判 

学校大学生法律服务团工作小组针对受理的法律咨询

或法律服务依法依规作出客观、准确、全面的分析和研判。

案情较为重大或复杂的，大学生法律服务团工作小组应主动

听取指导教师意见，必要时可提交领导小组或学校法律顾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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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，争取达成较为一致的法律意见。 

3.作出答复 

学校大学生法律服务团工作小组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定及时作出负责任的答复。答复可以采取口头方式或书面

方式。 

4.工作记录 

学校大学生法律服务团工作小组应将提供法律咨询或

法律服务的基本情况详细地记录在《法律服务工作表》中并

定期整理归档，以便工作交接、案情研判、定期总结与后期

查询。 

（二）工作时限 

1.对于简单的法律咨询，原则上予以当场答复。 

2.对于较为复杂的法律咨询，原则上在受理后 3 个工作

日内答复。 

3.对于特别复杂的法律咨询，原则上在受理后 5 个工作

日内答复。 

4.对于特殊情况的法律咨询，可不受工作时限特事特办。 

七、工作纪律 

（一）学校大学生法律服务团工作小组成员值班期间应

当按时到岗、坚守岗位、履职尽责，树立法律服务工作人员

的良好形象。 

（二）学校大学生法律服务团工作小组成员应当及时完

成所承办的法律咨询或法律服务，按时参加定期或不定期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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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的学校大学生法律服务团会议或其他法律工作会议。 

（三）学校大学生法律服务团工作小组应当对在处理法

律咨询或法律服务工作过程中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个人隐

私、工作秘密、商业秘密等严格保密，必要时可按相关要求

签署保密协议书。 

八、工作保障 

建立健全大学生法律服务团法律服务质量管理制度、考

核激励制度等保障制度，确保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工作有序、

高效、优质开展。 

九、其他事项 

未尽事宜，按照上级及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云南师范大学法律事务办公室     

2021 年 10 月 15 日    


